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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訓練資助 2023-2024 

 

評核準則 
 
 
 
成年類別 

  
 

青少年類別 

賽事/資助級別 精英甲 精英乙 精英丙 

最高資助額 (每年) 
 

個人 
隊際/團體  

$193,440 
$722,280 

個人 
隊際/團體 

$108,480 
$541,680 

個人 
隊際/團體 

$77,400 
$225,720 

奧運會 
第 1 – 8 名 
(減一規定) 

第 9 – 16 名 
(減一規定) 

 

亞運會 取得獎牌 (減一規定) 第 4 – 8 名 
第 4 – 8 名及名列前 1/2
名次 

世界錦標賽 
世界盃(總決賽) 

取得獎牌及名列前 1/3 名次 
第 4 – 8 名及名列前 
1/3 名次 

第 1 – 8 名及名列前 1/2
名次 

亞洲錦標賽 
全國運動會 
世界大學生運動會  
世界大學生錦標賽 
亞洲盃(總決賽) 
世界盃(分站賽) 

 
第 1 – 8 名及名列 
前 1/3 名次 

第 1 – 8 名及名列 
前 1/2 名次 

亞洲盃(分站賽) 
亞洲室內暨武藝運動會 
全國錦標賽 

  
取得獎牌及名列 
前 1/3 名次 

賽事/資助級別 青少年甲 青少年乙 

最高資助額(每年) 
 

個人 
隊際/團體 

$50,280 
$180,720 

個人 
隊際/團體 

$23,280 
$54,120 

世界青少年錦標賽 
世界青少年盃(總決賽) 
青年奧運會  
亞洲青年運動會  

第 1 – 8 名及名列前 1/3 名次 第 1 – 8 名及名列前 1/2 名次 

亞洲青少年錦標賽 
全國青年運動會亞洲青少年盃(總決

賽) 
世界青少年盃分站賽 

取得獎牌及名列前 1/3 名次 第 4 – 8 名及名列前 1/3 名次 

亞洲青少年盃分站賽 
亞洲分齡錦標賽 
全國青少年錦標賽 

 

取得獎牌及名列前 1/3 名次 

   
備註  運動員只領取「個人」或「隊際/團體」類別的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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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資助隊際/團體項目運動員的條件 
 

1. 隊際/團體項目中每名運動員所得的資助，不得高於個人項目運動員的最高資助額。 
 
2. 如隊際項目的個別運動員在大型賽事中有出色表現，並獲得賽會頒發獎項，如獲選為「最

 有價值運動員」、「最佳投手」、「最佳防守球員」等，均有機會獲得資助。在奧運會、亞 
 運會或世界錦標賽中有上述出色表現的運動員，將獲考慮給予「精英甲級別」的資助。 
 如運動員在其他賽事中獲頒發上述獎項，亦會獲得相應級別的資助。 
 
3. 如隊際/團體項目的隊員在取得資助後退隊，替補的隊員亦可依據其個人成績申請資助，

 但會被視作新的申請個案處理。 
 
4.   隊際/團體項目的全體隊員均需符合 3 年居港期的規定，有關的隊際/團體項目成績才會

 獲考慮。 
 
5.   每個屬於「隊際運動」的體育總會，若成績未達體育訓練資助的評核水平，均可推薦一

名或以上的具潛質運動員接受資助，而每個總會的最高資助額為每年港幣$54,120。有關

總會須提交計劃書，詳述獲提名之運動員名單，以及總會如何培訓這些具潛質的運動員

達致精英水平。 
 
 

B. 評核指引 
 

1. 所有非精英訓練資助體育項目的運動員均可申請體育訓練資助 。 
 
2. 若運動員的成績從未在過去審核中採用過，則資助類別會根據運動員過去兩年的成績表

現以作考慮。   
 

3. 示範項目的成績不會獲得考慮。 
 

4. 運動員必須以香港代表隊身分取得的成績作「體育訓練資助」申請之用。有關項目的比
賽必須最少有 4 個國家/地區參與，運動員的成績才會獲得考慮。 

 
5. 受助運動員必須符合 3 年居港期的規定。 

 

6.  運動員若未能符合資助撥款的評核準則，但能達到下列 3 項條件中的任何一項，已採用   

的成績可用作延續最多 12 個月的資助: 

 

6.1  因受傷，病患及/或懷孕而未能參加訓練或比賽(有關情況需獲醫生證明) 

 

6.2  因大型賽事(即奧運會、亞運會、青年奧運會、亞洲青年運動會、世界錦標賽、亞

洲錦標賽、世界青少年錦標賽、亞洲青少年錦標賽) 的週期而沒有同等水平之比賽

可參與，但必須在該年參與最少一項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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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運動員須符合下列全部考慮要求: 

 (a) 先決條件: 必須由體育總會及教練推薦 

  (b) 運動員曾取得優異成績(須符合下列任何一項): 

  (i) 在去年(1 月至 12 月)於亞洲錦標賽/同等水平賽事中取得前 8 名 

  (ii) 在去年(1 月至 12 月)取得亞洲排名前 10 名/世界排名前 30 名 

 

(為公平起見，所有運動員於其運動生涯中，只可獲得一次因符合以上 6.3 項而得到的資

助，而該年的最高資助額只會維持在標準資助水平。) 

 
7. 運動員取得的成績，因參賽人數尚欠一名而令該項成績未能達到名列前 1/3 名次，運動員

仍然可以申請相關的資助類別。然而，為公平起見，所有運動員於其運動生涯中，只獲得
一次因符合以上情況而得到的資助，而該年的最高資助額只會維持在標準資助水平。 

 
8. 在團體項目中(如接力)，運動員曾參與該項賽事(任何一輪)皆可獲得資助。 

 
 
C. 各運動員類別的資助水平 
   
 個人項目 
 

運動員類別 每月標準 (港幣) 每月額外 (港幣) 

精英甲 13,710 16,120 

精英乙 7,680 9,040 

精英丙 5,490 6,450 

青少年甲 3,560 4,190 

青少年乙 1,650 1,940 

 
 
 隊際項目 
 

運動員類別 每月標準 (港幣) 每月額外 (港幣) 

精英甲 51,160 60,190 

精英乙 38,370 45,140 

精英丙 15,990 18,810 

青少年甲 12,800 15,060 

青少年乙 3,830 4,510 

隊際運動 3,830 4,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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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調整資助水平 
 

1. 為確保運動員於年內得到穩定的資助，其獲批之資助類別將於該年度內維持不變。 
 
2. 所有合資格運動員應獲發放標準資助額作為初步資助。體育總會可按以下因素考慮     

就其運動員於有關資助類別內調整其資助水平至不多於額外資助額： 
 

- 對內或對外具備模範運動員的條件 
- 表現處於高水平的年數 
- 其他考慮因素(如適用) 

 
E. 暫緩/取消/終止資助 
 

1. 體育總會可就下列情況暫緩/取消/終止其運動員有關資助： 
- 運動員未能符合訓練要求 
- 運動員行為不當/犯紀律問題 
     (請參閱附頁 I - 紀律程序) 
- 運動員退出精英培訓計劃 

 
2. 在得到有關體育總會的核准下，通常給予運動員一個月的通知期。 

 
F. 表現評核 
 

1. 所有資助受惠者的表現評核報告須於每年呈交兩次，分別於十月呈交的中期報告(評核期
為四月至九月)及來年四月呈交的全年報告。   

 
2. 其教練導師將填交有關報告，並由相關體育總會審批。若上述報告未能於指定時間內呈

交，給予運動員的款項將會暫緩/暫停資助發放。 
 
 
G. 分配資助予各體育總會 
 

1. 根據體院董事局於財政年度開始時核准的資助受惠者名單。 
 
2. 為有關體育總會提供可達至額外資助金額 (100%)之全數資助。 
 
3. 體育總會將決定每位運動員於其體育總會之可用體育訓練資助內的資助水平 (標準至額

外)。 
 

4. 撥款金額將分四期支付，即是四月、七月、十月及下一年度的一月發放。 
 
 

 

 

 

 

 

更新於 10/2022 



SAG -  附頁 I

首月

表現滿意  表現不滿意

第二個月

表現滿意  表現不滿意

第三個月

表現滿意  表現不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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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律程序事例

向運動員發出警告

及

總會/教練導師與運動員會面議定

「雙方同意改進的目標」

(由雙方簽署認同)
通知香港體育學院以每月支付形式發出資助

事件解決 暫緩發放翌月的體育訓練資助

探究問題所在，如有需要，設立

「雙方同意的目標」

運動員與總會/教練導師進行

第二次檢討會

發放體育訓練資助

事件解決

取消發放

本月的體育訓練資助

暫緩翌月的體育訓練資助

探究問題所在並修改

「雙方同意的目標」 (如適用)

運動員與總會/教練導師進行

第三次檢討會

終止資助事件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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